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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    

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【【【【2019201920192019】】】】0823082308230823 号号号号    

    

关于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置换并发

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

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 

    

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： 

经审阅你公司提交的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

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（以下简称预案），现有如下问题

需要你公司作进一步说明和解释： 

1.预案披露，公司拟通过本次重组，置出创业品牌公司 60%股

份，置入新联纺公司、装饰公司、荣恒公司、外贸公司、国际物流

公司等五家标的资产 100%股权。请补充披露：（1）上述标的资产最

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；（2）装饰公司 2017、2018 年净利润分别

为 14.01 万元和-43.71 万元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分别为

-6,604.38万元和-3,417.11万元，说明该标的资产利润微薄甚至亏

损的原因，将其注入上市公司是否有助于增强公司盈利能力；（3）

国际物流公司 2017、2018 年净利润分别为 12,577.63 万元和

1,882.20 万元，说明其净利润大幅下滑的原因，预计后续是否会持

续下降；（4）结合上述情形，说明将装饰公司和国际物流公司注入

上市公司的必要性和合理性，说明本次重组是否有利于提高上市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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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质量。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2.预案披露，新联纺公司、装饰公司、荣恒公司、外贸公司的

2018 年末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85%、82%、80%和 74%，而上市公司

2018 年末的资产负债率为 51%。请补充披露：（1）同为贸易行业，

上述四家标的资产与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差异较大的原因；（2）标

的资产的负债结构、主要负债项目、金额及同比变动，并结合货币

资金及现金流情况，分析标的资产偿债能力及流动性；（3）列示标

的资产应收出口退税的金额及同比变动、收到退税款项的周期，说

明该部分占款对标的资产流动性及负债比率的影响；（4）若本次交

易完成，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过高，并结合公司的现金

流量状况、可利用的融资渠道及授信额度等情况，分析说明对公司

财务稳定性的影响。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3. 2019年 2月 2日，公司披露公告称，前期公司曾拟发行股份

购买外贸公司 100%股权，中国证监会出具的《关于请做好相关项目

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》中指出，外贸公司持有较多的可供出售

金融资产，不符合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。请

补充披露：（1）上述金融资产是否已从标的资产中剥离、受让方、

转让价格及价格的公允性、目前外贸公司持有的金融资产余额、是

否仍构成重大影响；（2）若金融资产已剥离，列举剥离前后公司主

要财务指标的变化，包括总资产、净资产、资产负债率，说明外贸

公司是否仍构成完整的经营性资产；（3）自查其它标的资产是否存

在持有金融资产较多的情形。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。 

4.预案披露，通过本次重组，将有助于减少东方国际集团原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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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联合重组后与上市公司存在的潜在同业竞争。请补充披露：（1）

结合上市公司和标的资产的主要业务和经营模式，说明存在同业竞

争的具体情形，标的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后是否能够产生协同效应，

未来如何进行整合；（2）除本次注入的标的资产外，交易对方东方

国际集团其他主要资产的业务情况，说明与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同业

竞争，如是，请说明相关资产未纳入本次交易范围的原因以及后续

解决的具体措施。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。 

5.东方国际集团共控股三家沪市 A 股贸易类上市公司，分别为

东方创业、申达股份和龙头股份，三家公司均存在进出口贸易业务。

请补充披露东方国际集团将贸易类资产注入东方创业的商业考虑，

以及后续针对其他两家上市公司贸易类资产同业竞争问题的统筹解

决措施。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。 

6.预案披露，标的资产经营存在贸易行业政策风险，将影响贸

易类企业的进出口额。请结合宏观外贸环境的变化，定量说明上述

变化对标的资产业绩以及上市公司财务状况产生的影响，并对目前

面临的风险进行评估，进行风险提示。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。 

7.预案披露，若募集配套资金不足以或无法支付转让价款，上

市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。公司

2019 年一季度末货币资金余额为 20 亿元。请结合公司货币资金及

现金流的主要情况，补充披露若募集配套资金不足，以自有资金支

付对上市公司流动性和日常经营的影响，以及筹措资金的具体计划。

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在 2019 年 6 月 11 日之前，针对上述问题书面回复我



 

部并披露，同时对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作相应修改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同时对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作相应修改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

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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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

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


